
項次 捐贈者或捐贈組織全銜 捐贈用途 受贈年月 受贈金額 受贈物資 收據編號 辦理情形 備註

中信房屋王蕙蘭捐助款 捐助本校學習及態度表現優良學生105/6、106/5 40,000 D105-6-1 發放優秀學生獎助學金-廖廷瑋、曾慶元、執行完畢

獎助學金 林春暉、林陳宏錠、林家嫺、曾子銘、 支出：40,000元

蕭穎薰、陳祖誼、羅宇喬及張鑫等10人 餘額：0元

億發泵浦公司捐助款 捐助學生生活照顧費 104/11 20,000 D104-11-1 採購本校畢業典禮餐盒及師生用資訊設 執行中

備等 支出：4,000元

餘額：16,000元

校友陳佑萱捐助款 捐助本校學生生活照顧費 108/7 10,000 D108-7-2 捐助本校學生生活照顧費 執行中

支出：0元

餘額：10,000元

社團法人台北市羅馬扶輪社 補助本校五項隊設備經費 108/11 60,000 D108-11-1 本校五項隊訓練服裝費 執行中

支出：0元

餘額：60,000元

社團法人台北市羅馬扶輪社 補助本校圖書設備 108/11 35,000 D108-11-2 採購本校圖書櫃.和式椅.坐墊及綠化花架 執行完畢

支出：35,000元

餘額：0元

東森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捐助貧困學生愛的早餐費用 108/1、9 131,650 D108-1-1 按日採買並發放本校貧困學生早餐費用 執行中

支出：72,265元

餘額：59,385元

東森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補助聖誕點燈感恩藝術之旅活動 108/11 100,566 D108-11-3 補助師生參加聖誕點燈感恩藝術之旅活動 執行中

費用 支出：26,718元

餘額：73,848元

福田樹木保育基金會 捐助本校環境及樹木養護經費 104/11 20,000 D104-11-2 補助本校購置環境整修用鏈鋸費及割草機 執行完畢

維修費用、環境維護用掃具及五金工具等 支出：20,000元

餘額：0元

毅通興業及新侑食品有限公司本校體育團隊訓練及競賽支出費用103/11 40,000 D103-11-1 捐助本校學生參加各項活動費用 執行完畢

本校學生生活照顧費 支出：40,000元

充實或改善學校教學及環境費用 餘額：0元

台北太陽神精品天地廟永天聖清寒學生生活照顧補助款 108/9、10、11、12 25,000 D108-9-1 補助本校購置108學年度社團設備-烏克 執行中

道寶禪院 D108-10-1

D108-11-1

D108-12-1 麗麗費用 支出：8,080元

富邦慈善基金會 富邦慈善助學金 108/1-12 46,800 D108-1-2 發放學生生活助學金-陳祖誼、黃世雄、 執行完畢

D108-2-1

D108-3-1

D108-4-1

D108-5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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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108--6-1

D108-7-1

D108-8-1

D108-9-5 陳秀柱、宋溫心、程怡珊、蕭卉倢、 支出：46,800元

D108-10-3

D108-11-4

D108-12-2 陳明成、蔣庭鈺、吳馨月等共9人 餘額：0元

李敏雪 清寒學生資助款 108/1-6 21,000 D108-1-3 發放清寒學生生活資助款-羅紫菱 執行完畢

支出：21,000元

餘額：0元

台北市耕華國際同濟會 捐助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105/11 60,000 D105-11-1 捐助本校105學年優秀學生獎助金及教師 執行中

獎勵金-共學生陳明成等54人、教師陳 支出：56,700元

怡妘等14人 餘額：3,300元

台北市大師房屋慈善基金會 補助學生照顧經費 105/11 776,000 D105-11-2 捐助105-108年度本校五項隊平時訓練各項執行中

支出及參加各項運動賽事費用、戶外教育 支出：670,165元

活動各項費用及師生用資訊軟體費用等 餘額：105,835元

喜憨兒 學生營養補充 108/9-12 18,880 50個餐盒/月 D108-9-2 發放特定學生餐盒 每人一盒當日已發畢

爭鮮 學生營養補充 108/9-12 23,600 約588罐頭/學期 D108-9-3 發放特定學生罐頭 每人一組當日已發畢

中華仁道 清寒學生物資 108/10 2,000 10份物資(麵類.罐頭) D108-10-2 發放特定學生物資 每人一包當日已發畢

信保股份有限公司 學生文具用品捐贈 108/9 4,500 學用品一批 D108-9-4 發放特定學生物資 每人一份當日已發畢

台灣區乳品工業同業公會 學生營養補充 108/10 9,996 保久乳588瓶 D108-10-4 一人12瓶保久乳 每人12瓶當日已發畢

1,444,9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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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「公益勸募條例」第5條第2項規定，各級政府機關(構)基於公益目的，無論係主動發起或被動接受捐贈，均應依同條例 第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開立收據、定期辦理公開

徵信、依指定之用途使用，並於年度終了後2個月內，將辦理情形函報上級機關(本府教育處)備查。

依「公益勸募條例施行細則」第5條規定：「辦理公開徵信時，應刊登於所屬網站或發行之刊物；無網站及刊物者，應刊登於新聞紙或電子媒體。」又第6條規定：「辦理公

開徵信時，至少每六個月應刊登捐贈人之基本資料及辦理情形。前項基本資料，包括捐贈者名稱或姓名、捐贈財物、捐贈年月及捐贈用途。」

依「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」開立教育儲蓄戶之受贈款頇請依該條例辦理，非屬本表填列範圍。

本表僅須填列實際接受捐贈年度之辦理情形。

本表倘不敷使用，請依實際狀況增加欄位或備註說明，惟請勿刪減欄位。

聯絡電話：871109

填表說明：

公開徵信網址：http://www.jsps.ttct.edu.tw/

合計


